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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產業創新補助計畫申請須知 

108 年 7 月 

壹、 目的 

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加速推動客家特色產業發展，活絡在地客家特色產

業，以擴大民間資源投入創新客家產業，爰推辦「推動客家產業創新補助」，期創造在

地就業需求，引領青年族群返鄉服務，活絡客庄經濟。 

貳、 計畫申請 

申請者應詳閱「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產業創新補助辦法」，並請依計畫書格式與經

費編列原則詳實撰擬計畫書（如附件），經逐項確認無誤後，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一、 申請資格 

(一) 申請對象： 

1、 研究機構：依法設立登記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政府機關（構）。 

2、 企業：依法登記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3、 團體：依法設立之農會、漁會及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 

(二) 申請對象應具備下列各項條件： 

1、 具有輔導客家產業創新、研究發展或產業化推動經驗及能力。 

2、 具有固定之研發場所與執行計畫之基本人力及設備。 

3、 具完備之財產管理、人事、會計及內部稽核專案計畫管理制度。 

二、 應備文件 

(一) 申請書暨聲明書。(如附件) 

(二) 計畫書：含紙本一式 2份及電子檔 1份，並以 A4 規格紙張直式橫書（圖表可使

用 A3 紙張大小製作），雙面印刷，編頁碼左側裝訂成冊(無需膠裝)。 

(三) 申請單位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份。 

【「設立登記證明文件」係指登記機關核准設立/登記之核准函、公司登記表（或

商業登記抄本）、或至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查詢列印

「公司基本資料」（或「商業登記基本資料」）等。】 

(四) 合作對象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份。（無合作對象則不須提供） 

(五) 近 3年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影本 1份。 

(六) 如於近 3年內曾通過相關政府機關（構）辦理之管理制度評鑑或追蹤考評，得併

附證明文件影本 1份。（無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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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期程與經費編列原則 

(一) 本計畫期程至多 2年，申請者應提出整體期程規劃，含各期進度查核點及計畫總

經費。如屬跨年度計畫，並應分年度編列經費。 

(二) 補助額度：補助上限以提案計畫書總經費之 50%為原則，經本會審查後核定，本

會並得指定其支用項目。 

(三) 計畫補助經費項目包含人事費、業務費、差旅費、技術移轉費、設備使用及維護

費、行銷推廣費等；原則不補助設備建置費、行政管理費等屬基本營運支出之經

費。各項說明如下： 

項目 說明 

人事費 

計畫主持人、研究員與專(兼)任助理等。 

※申請者如係公司、商號等企業，對任職於該企業之專職人員，

原則不予補助。 

業務費 

專家學者出席費、審查費、諮詢輔導費、場地使用費、資料蒐集

費、產品研發費、委託技術服務費、一般事務費等屬之。 

※出席費、稿費及審查費等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

稿費支給要點」規定基準編列。 

差旅費 
國內差旅費、短程車資及運費等屬之；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辦理並應核實報支。 

技術移轉費 專為執行計畫所需使用智慧財產權支付之相關權利金等費用。 

設備使用及

維護費 

專為執行計畫所需機械設備之使用及維護費。不補助設備購置之

費用。 

行銷推廣費 
實體/虛擬通路上架費、行銷廣告費、參展費、推廣說明會、問卷

調查費、文宣品及其他專為執行成果推廣所需之宣傳費等。 

(四) 同一計畫分別向 2個以上機關提出補助之申請者，應於申請時明列全部經費內

容、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各申請計畫已獲其他機關補助之項目，本

會不再重複補助；若於核定後查知該計畫有重複補助之項目，本會得撤銷補助並

限期追回補助款。 

(五) 各經費項目得為流用，惟流出或流入數額不得超過該項目原核定數額之 20％。 

四、 申請期限及送件資訊 

(一) 申請期程：自即日起至 108 年 8 月 30 日（五）止，以郵戳為憑，逾時不予受

理。 

(二) 收件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 號北棟 17 樓(客家委員會產業經濟處)。 

(三) 洽詢電話：(02)8995-6988 分機 569/黃穎琦。 

(四) 本申請須知公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服務園地/表單下載項下，相關表件格式請自

行下載使用。(http://www.hakka.gov.tw) 

(五) 本會為推動客家產業地方創生政策，得不受申請期程之限制，惟該計畫仍應經專

案審查，報奉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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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注意事項 

(一) 申請計畫所送相關資料及文件，無論審查通過與否或自行撤案者，均不予發還。 

(二) 申請者所提供及填報之各項資料或研究成果，皆應屬實，且不得有侵犯他人智慧

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相關情事，否則應自負一切責任與相關罰則。 

(三) 申請者自送件申請日起，不得就申請行為、補助計畫、補助金額與其他商業行為

做不當連結，進行不當宣傳或為其他誤導、混淆他人之行為。 

參、 計畫審查 

一、 審查程序 

(一) 分為資格審查及計畫審查二階段辦理： 

1、 資格審查：就書面資料檢視申請資格、申請文件是否符合規定，文件缺漏者應於通

知期限內補正。 

2、 計畫審查：由本會邀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就計畫內容進行審

查，並得視需要邀請申請單位出席計畫簡報會議。 

(二) 本會原則於申請文件齊備之日起 4個月內審查完竣；必要時得延長 1個月，並以

延長 1次為限。 

二、 審查重點 

(一) 創新應用性：計畫具有創新構想，或運用創新技術研發，產品或服務具前瞻性、

市場性及客家文化特色，並能提出切實可行之品牌行銷及市場拓展計畫。 

(二) 地方創生性：具備地方創生、永續深耕概念，例如結合客庄在地資源，為在地創

造話題或經濟效益，帶動在地就業機會、促進青年返鄉。 

(三) 計畫合理性：實施方法、時程、經費、人力配置、跨界合作規劃等。 

(四) 執行團隊專業性：團隊專業性、經歷、相關實績或得獎紀錄、跨界整合經驗等。 

肆、 計畫核定、簽約與撥款 

一、 計畫核定、簽約 

(一) 計畫經本會核定通過後，受補助單位應依本會書面通知期限修正計畫書，並備妥契

約書，函送本會備查及辦理簽約事宜；如未於期限內完成簽約，應敘明理由申請展

延，經本會同意後最長得展延一個月，逾期視同放棄受補助權利。 

(二) 受補助單位應備齊修正計畫書及契約書各一式 4 份（正本 2 份、副本 2 份），並於

用印完備後送交本會，經檢核無誤及完成甲方用印後，交雙方各執正本 1份、副本

1份，即完成簽約事宜。 

(三) 契約書格式僅為參考範本，簽約雙方可依計畫實際需求協議增列條文，惟新增條文

不得與相關法規及本須知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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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助款撥付及管理 

(一) 本計畫原則分 3期撥付計畫補助款： 

1、 第 1期款：於雙方完成簽約事宜後，由受補助單位檢附請款領據、補助款專戶存

摺封面與內頁影本（地方政府應另附納入預算證明），請撥補助款總額之 30%。 

2、 第 2期款：於 108 年 11 月 30 日前，繳交期中報告及 108 年度經費支用表，經本

會期中審查通過後，撥付補助款總額之 40%。 

3、 第 3期款：於提交期末報告、經費支用表及原始憑證（或經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

告；或地方政府納入預算相關佐證資料），經本會期末審查通過後，撥付補助款

總額之 30%或依實際執行數撥付賸餘之款項。 

4、 撥款期數及時程，本會得視個案計畫情形調整，並載明於契約。 

(二) 受補助單位經費收支應設立補助款專戶儲存並單獨設帳管理，補助款專戶所生孳息

及計畫執行結束後之結餘款，應全數繳回本會。 

(三) 經費核銷作業應檢附下列文件辦理： 

1、 經費支用報表；同一案件由兩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項目及

金額。 

2、 成果報告書。 

3、 收據或發票。 

4、 補助金額之支出原始憑證；原始憑證報經本會同意留存受補助單位保管者，得免

附原始憑證，以經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代之；地方政府應附納入預算相關佐證

資料，免附原始憑證。憑證之保存、管理及銷毀應依會計法及中央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 

5、 其他相關文件。 

(四) 補助金額以本會核定之金額為準，惟仍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本會得視實

際情況酌減或停止補助。 

伍、 計畫執行與管考 

一、 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時，應遵守「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產業創新補助辦法」、本申

請須知、補助契約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 本會辦理補助計畫期中、期末或執行成果之審查，得以書面、會議或實地查核之方式

進行。進行實地查訪、績效考評或帳目查核時，受補助單位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並應配合提供所需相關文件資料；考評結果為「減價結案」或「廢止補助及終止契約」

者，本會得核減管理費。 

三、 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會得停止撥付次期款項並解除契

約及追回已撥付之全額款項： 

(一) 經費挪移他用。 

(二) 無正當理由停止計畫工作或進度嚴重落後。 

(三) 執行項目與契約內容不符。 

(四) 其他違反法令或契約之重大情事，顯然影響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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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補助單位應依本會核定計畫內容執行，如需變更計畫內容，應書面報送本會申請並

敘明理由及變更項目，經本會同意後，依契約規定辦理變更。 

五、 本計畫於年度進行中，如有因技術、市場之情勢變遷或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達成本

計畫時，甲乙雙方均得提出具體理由終止計畫，但須以書面敘明理由，並自甲方通知

函指定之日起終止契約。 

六、 研發成果歸受補助單位所有，受補助單位得與共同執行之第三方自行議定歸屬；但法

令另有規定或補助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研發成果歸受補助單位所有時，本會

基於國家利益或社會公益，得與受補助單位協議，取得該研究發展成果之無償、不可

轉讓且非專屬之實施權利。 

七、 本須知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陸、 結案與追蹤 

一、 計畫執行期滿，受補助單位應提交計畫執行報告，並辦理專帳結清，如有須繳回之

補助款項，應於計畫結案後、本會關帳前，一併繳回本會。 

二、 受補助單位於計畫結束後 3年內，仍應配合提供計畫成果運用、創造產值效益等相

關資料及參與相關成果發表展示活動，並配合本會或本會委託之專業機構、法人團

體進行之績效評估作業，以利客觀評估本計畫對提升我國客家特色產業之整體效

益。 


